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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6_9C_80_E

9_AB_98_E4_BA_BA_E6_c36_53344.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

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已于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８日由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０６９次会议通过。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本《安排

》在内地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公布，自

２０００年２月１日起施行。 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

排（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８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０

６９次会议通过 法释〔２０００〕３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经最高人

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政府协商，

香港特区法院同意执行内地仲裁机构（名单由国务院法制办

公室经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提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仲裁法》所作出的裁决，内地人民法院同意执行在香港特区

按香港特区《仲裁条例》所作出的裁决。现就内地与香港特

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有关事宜作出如下安排： 一、在内地

或者香港特区作出的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

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

有关法院申请执行。 二、上条所述的有关法院，在内地指被

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在香港特区

指香港特区高等法院。 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在内

地不同的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的，申请人可以选择其中一个



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裁决，不得分别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人民

法院提出申请。 被申请人的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既在内

地又在香港特区的，申请人不得同时分别向两地有关法院提

出申请。只有一地法院执行不足以偿还其债务时，才可就不

足部分向另一地法院申请执行。两地法院先后执行仲裁裁决

的总额，不得超过裁决数额。 三、申请人向有关法院申请执

行在内地或者香港特区作出的仲裁裁决的，应当提交以下文

书： （一）执行申请书； （二）仲裁裁决书； （三）仲裁协

议。 四、执行申请书的内容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

人为自然人的情况下，该人的姓名、地址；申请人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情况下，该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及法

定代表人姓名； （二）被申请人为自然人的情况下，该人的

姓名、地址；被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情况下，该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及法定代表人姓名； （三）申请

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企业注册登记的副本。

申请人是外国籍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相应的公证

和认证材料； （四）申请执行的理由与请求的内容，被申请

人的财产所在地及财产状况； 执行申请书应当以中文文本提

出，裁决书或者仲裁协议没有中文文本的，申请人应当提交

正式证明的中文译本。 五、申请人向有关法院申请执行内地

或者香港特区仲裁裁决的期限依据执行地法律有关时限的规

定。 六、有关法院接到申请人申请后，应当按执行地法律程

序处理及执行。 七、在内地或者香港特区申请执行的仲裁裁

决，被申请人接到通知后，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经审查核实，有关法院可裁定不予执行： （一）仲裁协议

当事人依对其适用的法律属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的情形；或者



该项仲裁协议依约定的准据法无效；或者未指明以何种法律

为准时，依仲裁裁决地的法律是无效的； （二）被申请人未

接到指派仲裁员的适当通知，或者因他故未能陈述意见的； 

（三）裁决所处理的争议不是交付仲裁的标的或者不在仲裁

协议条款之内，或者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的

决定的；但交付仲裁事项的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的事项划分

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的决定部分应当予以执行； （

四）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庭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符

，或者在有关当事人没有这种协议时与仲裁地的法律不符的

； （五）裁决对当事人尚无约束力，或者业经仲裁地的法院

或者按仲裁地的法律撤销或者停止执行的。 有关法院认定依

执行地法律，争议事项不能以仲裁解决的，则可不予执行该

裁决。 内地法院认定在内地执行该仲裁裁决违反内地社会公

共利益，或者香港特区法院决定在香港特区执行该仲裁裁决

违反香港特区的公共政策，则可不予执行该裁决。 八、申请

人向有关法院申请执行在内地或者香港特区作出的仲裁裁决

，应当根据执行地法院有关诉讼收费的办法交纳执行费用。 

九、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以后申请执行在内地或者香港特区

作出的仲裁裁决按本安排执行。 十、对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

至本安排生效之日的裁决申请问题，双方同意： １９９７年

７月１日至本安排生效之日因故未能向内地或者香港特区法

院申请执行，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可以在本安排

生效后六个月内提出；如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可以在本安排

生效后一年内提出。 对于内地或香港特区法院在１９９７年

７月１日至本安排生效之日拒绝受理或者拒绝执行仲裁裁决

的案件，应允许当事人重新申请。 十一、本安排在执行过程



中遇有问题和修改，应当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区政府

协商解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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